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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启用行人卡口智能抓拍显示屏

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将被曝光

□记者 吴 韬

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
共卫生问题之一。早在 2011 年，我
国就出台规定，明确要求“室内公共
场所禁止吸烟”。7 年过去了，一些公
共场所禁烟工作仍不尽如人意。室内
公共场所禁烟到底难在哪？记者对此
进行了调查走访。

道德自律难抵“烟瘾”

禁烟意识有待增强

轻松惬意地靠在椅背上，熟练地
打火、点烟⋯⋯5 月 25 日晚，在位于
省会前进街上的一家餐馆里，几名男
子在餐桌上“吞云吐雾”。透过一团
团飘散的烟雾，他们背后不远处的

“禁止吸烟”标识赫然入目。
记者日前在走访时发现，在大型

商场、医院、超市等人群聚集地区，
几乎见不到吸烟者踪影，但在餐馆、
KTV、网吧等公共场所，吸烟者仍大
有人在。

“无论是直接吸烟还是间接吸入
二手烟都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郭晓亮
说，烟草制品的烟雾中含有数百种有
害物质，其中至少69种为致癌物。

据统计，我国吸烟人群逾 3 亿，
另有 7.4 亿不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危
害，每年因吸烟相关疾病所致的死亡
人数超过 100 万。郭晓亮表示，如果
再不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到 2050 年
每年死亡人数将突破 300 万，成为国
家与社会经济发展所不堪承受之重。

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部分
烟民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且缺
乏自律、控烟意识淡漠。记者随机采
访了 5 位烟民，他们均表示在室内公
共场所吸烟并无不妥之处，一位吸烟
者更是表示，“吸烟伤害的是我自己
的肺，谁也管不着。”

“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说到底
还是市民文明素质的问题。一支香烟
的点燃，不仅是对自己和周围被动吸
二手烟者健康的危害，更是对公共文
明的漠视、对他人的不尊重。”省社
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车同侠

认为，应继续加强对室内公共场所禁
烟的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吸烟
有害健康”的认识，纠正部分烟民的
错误认知。

利益驱使不愿得罪顾客

经营者禁烟力不从心

“我见过有人在室内公共场所吸
烟，却没见过有人来制止或处罚。”5
月24日，在省会北国商城内，和男友
一同购物的小赵告诉记者。她男友也
表示，自己经常在台球厅吸烟，并没
有被工作人员劝阻过，更没有受到过
任何处罚。

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已经宣传
数年，为何效果有限？

不少受访者表示，在室内公共场
所劝阻他人吸烟难度不小。“不熟的
人，不好意思去说；太熟的人，说了也
没用。”省会市民王女士每次闻到烟味
就觉得恶心、烦躁，但只有在吸烟者是
至亲好友时，她才会偶尔提出抗议。

禁烟工作最关键的是室内公共场
所的经营者。但在现实中，一些经营

者往往受利益驱使不愿意得罪顾客，
而对其吸烟行为予以纵容。5 月 24 日
晚，在省会新石中路上的一家餐馆
里，老板告诉记者，有一次他们的服
务员只是提醒了一下吸烟的顾客，结
果对方差点翻脸。“尽管我们也知道
室内公共场所不能吸烟，但顾客有这
方面的需求，如果阻止可能会导致顾
客不再上门，所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

“虽然困难重重，但我认为室内
公共场所经营者和管理者具有一定的
管理责任和义务。”车同侠认为，对
公共场所吸烟行为有禁还要有罚，要
明确执“罚”主体。“除教育处罚当
事人外，还应对公共场所的业主及管
理者进行处罚，提高管理者参与控烟
的自觉性，形成对烟民的多层次的社
会监管氛围。”

此外，车同侠建议，应加强对公
共场所工作人员控烟劝导方面的培
训，同时积极推动无烟环境创建，在
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及重点市场
等单位带头创建无烟单位，发挥示范
作用，以点带面促进控烟工作。

控烟立法亟待加快

社会共治去除烟患

“目前的禁烟执法还面临执法力
量有限、执法盲区多等诸多难题。”
郭晓亮表示，目前我省还未出台专门
的控烟法律，只能是积极倡导和广泛
呼吁烟民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做不
到强制禁止，更没有处罚权。

据了解，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批
准世界卫生组织 《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 在我国正式生效已12年，但我国
至今尚未制定全国性控烟法律或法
规。“我国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 中对室内公共场所禁烟有
明确规定，《河北省爱国卫生条例》
中也有相关条文，但是这些细则、条
例关注度不够，执行效力有限。”郭
晓亮表示，一些本应与禁烟令密切配
套的法律法规均付之阙如，公共场所
全面禁烟往往只能停留于纸上谈兵。

记者了解到，我省主管控烟工作的
行政部门是省卫生计生委，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负责提供技术支
持，具体的控烟制度和奖惩措施由各单
位自行拟定，但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导
致控烟工作缺乏刚性约束——这是我
省控烟工作的现状，更是全国大部分省
市的“控烟困境”。

事实上，破解公共场所控烟难
题，可以从通过地方立法开始。近年
来北京、上海等20多个城市为公共场
所控烟立法，其中北京和上海公共场
所控烟立法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公共场所禁烟缺乏法律依据，控
烟效果必然大打折扣。”车同侠认为，
应在现有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推动地
方乃至全国层面立法，界定室内公共
场所禁止吸烟主管部门和禁止吸烟的
公共场所管理单位职责以及公民在禁
止吸烟的公共场所享有的权利、义务。

“立法中所禁场所要具体、执法主
体要明确、处罚措施要强硬、处罚标准
要量化，体现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立法
的公信力与执行力。”车同侠表示，公
共场所控烟仅凭单一部门力量很难完
成，还需要政府、社会和公民共同努力
才能实现最佳效果。

室内公共场所缘何“一烟难禁”？

本报讯（记者马利）一年一度的高考即
将拉开帷幕，记者 6 月 3 日从省教育考试
院获悉，为保证高考安全顺畅，要求各高中
认真组织学生学习《考场规则》，尤其提醒
考生谨防无意识违规。

省教育考试院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为
维护考场秩序，我省每个考场内都装有信
号屏蔽器，考场周边有无线电管理部门利
用技术手段对高考有害信号进行跟踪和干
扰。考试期间我省对所有考点、考场进行全
时段监控录像，考试结束后省教育考试院
将组织考场录像回放审查。无论是考场发
现的违规，还是通过录像回放发现的违规，
都将依法依规处理。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往年一些考生自
己不自觉地违反了考场规则，或者没有意
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不经意间犯了错
误，属于无意识违规。”这位工作人员举例，
有的考生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
者未放在指定位置；有的考试开始信号发
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
题等。尽管有些确是“无心之失”，但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依然会受到相应处理。

对此，省教育考试院工作人员建议考
生除认真学习 《考场规则》 外，在进入考
场前，还应再次检查是否携带规定以外的
物品，不将书报、自备纸张、计算尺、计
算器、文具盒、眼镜盒、手机等通信工
具、计时设备等物品带入考场。考场上，
注意收听考场广播和监考人员的指导语，
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或考试结束信号发出
后，都不允许答题，考试过程中考生不要私自传接文具等物品，
否则均按违规处理。

此外，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今年继续使用金属
探测器对考生进行安全检查，建议高考当天尽量不要穿戴有金属
的饰品和衣物，入场时要主动将违禁物品放到考场物品放置处，配
合工作人员检查。因身体原因不能进行检查的考生，应说明情况，
并出具县级以上医院的证明。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高考考生谨防无意识违规

本报讯（记者高珊）从石家
庄市交管局获悉，自 6 月 1 日
起，石家庄市正式启用行人卡
口智能抓拍显示屏，在每日早
高峰（7 时至 8 时 30 分）、晚高
峰（17 时 30 分至 19 时）时段，
对抓拍的行人、非机动车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曝光。目前，该
市在各主要路口安装了共计50
块行人卡口智能抓拍显示屏，
现有33处正在运行中。

据介绍，为进一步提升城
市文明交通创建成果，全面推
进“城市道路交通文明畅通提
升行动计划”，石家庄市在继续

严格执行 2017 年 5 月 15 日推
出的最严交规和重点举措“双
20 条”基础上，推出 20 条文明
交通新举措。其中一条为“曝光
行 人 、非 机 动 车 交 通 违 法 行
为”，即利用人脸识别系统、天
网视频、民警现场查处取证、群
众“随手拍”等渠道获取的信
息，通过路面 LED 屏、交管局
官方“双微”、广播电视台等媒
体，曝光行人、非机动车闯红
灯、逆行、不按道行驶等不守
法、不文明过路口行为，并在获
取相关证据后，对交通违法行
为人依法处罚。

本报讯（记者高珊）5 月 28
日，省交管局发布今年 1 月至 4
月全省终生禁驾人员名单。此
次被曝光的 458 人将终生不能
驾驶机动车，终生不得重新考
取机动车驾驶证。

“终生禁驾是一项严厉的
行政处罚措施，这 458 人终生
禁驾信息将被录入全国机动车
驾驶人管理系统，并实施动态
监管，无论在本地还是异地，
一旦发现禁驾人员报考，系统
会自动锁定。若被禁驾后仍开
车上路，将按照无证驾驶给予

罚款和拘留的处罚。”省交管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公布
的被终生禁驾的 458 人中，有
117 人是因饮酒或者醉酒驾驶
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
犯罪被终生禁驾，341 人是因
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被终
生禁驾。

省交管局相关负责人提醒，
被禁驾后对驾驶人的工作、生活
将会产生极大影响。驾驶人应
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切勿因
酒驾醉驾或逃避应承担的法律
责任触碰终生禁驾的红线。

因酒驾醉驾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等原因

前4个月全省458人被终生禁驾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近日，香河县群众工作系统视频系统投入使用。该系统将全县
300余个村街群众工作站与县群众工作中心连在一起，方便群众办
理政务咨询、法律援助等业务。 记者 霍艳恩 通讯员 张洎摄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及中共河北省委组

织部、河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关于启用新版河

北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的通知》（冀人社字﹝2015﹞90

号）、《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贯彻落实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第 28 号令有关事宜的函》之规定，

我校做出了《关于解除与程雪飞等29名教职工人事关

系的决定》(校人字【2018】6号)，特此公告。如有异议，

请与 60 日内与我校联系或向人事劳动相关部门提出

按法律程序办理。在此期间，如没有提出异议，我校将

办理解聘手续，移交人事档案。学校将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相关遗留问题。

解除人事关系职工名单

原经济管理学院程雪飞、宋成，原化工学院杨兰英、

王敏、聂新永，原生工学院佟岩、王金宇，原理学院马吉

海、高卫华、李爱肖，原文法学院曹建玲，原外国语学院

李娜、李明娜、李宝宏（曾用名李宝红、李保宏）、徐志军，

原机械学院赵义民、张雷，原材料学院王玲、李新林、张

惠敏（男，身份证号：130102******170319），原信息学

院文环明、马晓红，原纺织学院赵其明，原艺术学院郑

海，原图书馆侯姝芬，原总公司赵志辉，原党政办公室张

卫东，原组织部韩永卫，原国际合作处鲍冬梅。

河北科技大学

2018年6月4日

衡水奥宇钢结构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1127681391317K，法 定 代
表人：彭乐）经股东决定将公司注
册资本由 12080 万元减至 5480
万元，请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偿组
申报债权。

联 系 人：李文娟
联系电话：0318-4465555
联系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景

县龙华工业基地
特此公告。

衡水奥宇钢结构有限公司

2018年6月4日

公 告 减资公告 ▲石家庄铁道学院（现石家庄铁道大
学）2008 届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四年制本
科 毕 业 生 李 娜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101071200805001768,声明作废。

▲河北体育学院2008届社会体育专
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苏龙毕业证书丢失，
编号：112361200805000649,声明作废。

▲河北体育学院2008届社会体育专
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苏龙学士学位证书丢
失，编号：1123642008000610，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2001届统计学专业
本科毕业生陈洪霞毕业证书丢失，编号：
11832120010500154，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2005届金融学专业
本科毕业生朱宁波毕业证书丢失，编号：
118321200505002218，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艺术学院2018届绘
画专业本科毕业生赵天就业协议书丢失，
编号：1803205，声明作废。

▲华北科技学院2015届日语专业四
年制本科毕业生李文杰毕业证书丢失，编

号：111041201505002424，声明作废。
▲王彦平中级职称资格证书丢失，编

号：02084787，声明作废。
▲王东霞中级职称资格证书丢失，编

号：02084768，声明作废。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2013届酒店

管理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于红艳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30741201306002170，
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2018
届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本科毕
业 生 王 少 衡 三 方 协 议 丢 失 ，编 号 ：
20180320，声明作废。

▲河北邮电通信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3-3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7007137658，
发证日期：2015年12月21日，声明作废。

▲沧州师范学院2002届中师英语专
业三年制中专毕业生张萍毕业证书丢失，
编号：2002242，声明作废。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2014届机
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
彭 晗 烁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117771201406000583，声明作废。

□记者 尹翠莉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 《电
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与现行标
准不同，此次“新国标”属于强制性
标准，并对最高车速、整车质量、脚
踏骑行能力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
何确保“新国标”落地，让老百姓出
行安全更有保障？记者对此进行了
走访。

许多市民并不了解“新国标”

6 月 2 日，记者在省会中山路和翟
营南大街交叉口附近的电动自行车销
售市场内看到，近十家知名电动自行

车商家都在进行促销活动，各家店铺
内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

记者随机询问了多位市民对“新
国标”的看法，大部分表示“不知
道”“没听说”。许多市民对电动自行
车的需求仍然集中在“速度快”等
方面。

与消费者的不知情不同，记者走
访的多家销售商都明确表示知道“新
国标”。在一家爱玛电动车专卖店里，
销售人员杨杰告诉记者，“新国标”的
出台并未对近期的销售情况产生明显
影响，“我们现在销售的电动自行车都
是执行原有的国家标准，目前符合新
规的产品还没有投放市场。”

不过，杨杰提到，从“新国标”
几项重要规定来看，国标电动自行车
必须满足整车质量不大于 55kg、最高
车速不大于 25km/h、蓄电池标称电
压不大于 48V、电机功率必须不高于
400W、必须具有脚踏骑行功能。目
前在售的电动摩托车无论是重量还是
时 速 ， 都 会 超 标 。 明 年 4 月 “ 新 国
标”正式实施后，驾驶人或许会被要
求上牌照。对于未来一年中电动摩托
车的销售，杨杰持观望态度：“还有将
近一年的过渡期，库存应该可以消化
掉。”

记者在另一家专卖店看到，销售
人员正在按照顾客要求更换电动自行
车的电池。“因为是过渡期，消费者的

需求和使用习惯没有发生很大变化。
我们在卖车时，依然会被要求改装。”
该销售人员透露，除了电池可以更
换，解除电动自行车限速设置也很容
易。现在消费者购买的电动自行车最
高车速往往能达到每小时 40 公里以
上，整车重量因为组装、多加电池
等，也会超过55公斤。

我省电动自行车管理立法已启动

按照规定，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将
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起实施，2018 年 5
月 15 日 至 2019 年 4 月 14 日 为 过 渡
期。采访中，许多市民表达了自己的担
忧：“新国标”实施后，原有的“超标”电
动自行车还能正常行驶吗？

有关专家表示，在“新国标”正
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不
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将由各地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当地实际情况，
制定出妥善的解决办法，通过自然报
废、以旧换新、折价回购、发放报废
补贴、纳入机动车管理等方式，在几
年内逐步化解。

目前，上海、太原等地已出台关
于电动自行车上牌照的相关管理规
定。比如，《上海非机动车管理办法》
规定了电动自行车主应提交身份证、
户口簿或者单位营业执照等合法有效
的非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太原市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明确规定，太
原市将实行电动自行车实名登记上牌
制度，同时对电动自行车的生产、销
售管理，登记管理，道路通行等进行
规范。

据了解，今年1月，省公安厅交通
管理局启动 《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
办法》 的立法工作，其中就涉及电动
自行车是否将上牌、超标电动自行车
是否淘汰等问题。由于涉及范围较
广，对百姓生活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因此该办法将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
省交管局有关负责人还表示，在借鉴
其他地区做法的基础上，相关部门会
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地的
法规，涉及办理手续的程序也会尽量
简化，希望通过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
简化管理的手续。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治理电动自行
车乱象的第一步，关键是如何落实。
省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
松认为，“新国标”侧重于规范电动车
的生产环节，要让这一政策真正落
地，还应在销售和使用环节上多加约
束，建立从生产、销售、使用、监管
等多层面全链条的长效机制。

“在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上，最关键
一环是电动自行车使用者。”李松建
议，应该把加强对电动车驾驶员安全
教育管理放在首位，提高驾驶员素
质，使其养成文明出行的习惯。

“新国标”求解电动自行车管理难题
“新国标”属于强制性标

准，并对最高车速、整车质
量、脚踏骑行能力等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

■整车质量不大于55kg

■最高车速不大于25km/h

■必须具有脚踏骑行功能


